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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职业禁忌，是指劳动者从事特定职业或者接触

特定职业病危害因素时，比一般职业人群更易于遭受职业病危害和罹患职业病或者可能导致

原有自身疾病病情加重，或者在从事作业过程中诱发可能导致对他人生命健康构成危险的疾

病的个人特殊生理或者病理状态。 

根据该法规定，企业不得安排有职业禁忌的劳动者从事其所禁忌的作业。如果劳动者在

企业安排的年度例行体检中被发现有职业禁忌，应当调离或者暂时脱离原工作岗位，并妥善

安置。若没有调离或者脱离原工作岗位，而任由员工从事所禁忌的作业，则企业可能会被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治理，并处五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

令停止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或者提请有关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关闭。 

实践中，承担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的员工往往是技能单一的蓝领操作工，将员工调离

原工作岗位可能导致该员工被安排在不符合其技能的岗位或者薪酬有所下调，因此员工可能

会拒绝调岗。对此，部分企业可能会要求该员工签署一份书面声明函，其中载明企业已依照

法律规定要求该员工调离原工作岗位，但该员工拒绝企业安排，仍坚持在原岗位工作，并且

愿意对一切不利后果自行承担责任，企业试图以该方式规避因未能依法调岗而可能承担的法

律责任。然而，据我们的法律调查和案例研究，目前没有法律法规或者案例明确支持，只要

企业让员工签署了拒绝调岗的声明，公司就可以免除其任何法律义务或责任。 

因此，在出现职业禁忌员工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尽量与员工协商调离原工作岗位。

如果经过充分协商，且提供的新岗位合理，而员工仍然拒绝，或者出现旷工、擅自回到原岗

位的情况，根据我们案例调查的情况，法院可能会支持企业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

（三）项（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者《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严重违反

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合同。但是，在该种情况下，企业应当注意： 

（1）诚恳与员工进行充分协商。据我们查到的案例，协商的次数至少为两次，并且应

留有充分的记录； 

（2）新岗位必须合理公平，达到妥善安置的标准。在实践中，企业可以征求职业卫生

部门的意见以确定所调整岗位的合理性； 

（3）如果按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解除劳动合同，应当严格遵照内



部规章制度执行。为进一步降低企业风险，如果企业目前的规章制度没有相关规定，企业可

以考虑增加一条，明确写明，如果员工被认定为职业禁忌，但拒绝公司合理的调岗安排的，

视为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公司有权解除其劳动合同。 


